
附件3
管理岗位首次聘任工作实施办法

一、岗位设置

（一）设岗范围

我校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直属单位、教学科研单位以及学校其他内设机构编制内在职管理人员。 

（二）设置原则

1．坚持科学合理、优化结构、精干高效和专业化的原则，以增强运转效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为目标，实行按需设岗、竞争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运行机制。管理岗位的设置、聘用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

2．按照制度入轨、平稳过渡、逐步到位、规范管理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现有管理岗位人员的分类选岗与聘用工作。

（三）岗位数量

管理岗位在省主管部门核定的岗位总量内按结构比例统筹设置，管理岗位总数总体控制在岗位总数的20%以内。三级、四级管理岗位数量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定；五级至八级管理岗位数量根据学校管理岗位编制和领导干部职数的有关规定，按结构比例设置；九级、十级管理岗位在管理岗位总量内，按管理工作实际需要设置。

首次聘任，以现有管理岗位数以及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岗位设置。

（四）岗位名称及等级

管理岗位分为8个等级，高等学校管理岗位名称使用干部人事管理部门聘用（聘任、任命）的职务名称。学校现有厅级正职、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三至十级管理岗位。

二、聘用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管理水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2．熟悉有关管理工作的管理规程，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和技能，身体健康，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

3．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二）资格条件

根据国家《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管理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六级以上管理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各等级岗位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三级、四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五级、六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须符合学校处级干部选拔任用相关文件要求。

3．七级、八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须符合学校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相关文件要求。

4．九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专职从事管理工作；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专职从事管理工作满1年；

（3）具有大学专科学历，专职从事管理工作满3年。

5．十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需现任办事员，专职从事管理工作。

确因工作需要，由专业技术岗位交流到管理岗位的人员，可根据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本人条件，直接聘任到相应的管理岗位。

三、聘用办法

（一）现职党政职务与相应管理岗位对应聘用

四级及以上管理岗位聘用由上级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进行。五级及以下管理岗位由学校聘用，首次聘任实行党政职务与管理岗位对应聘用。

1．学校已任命的管理干部，根据其现任的职务级别直接申请聘用到相应管理岗位，即：

正处级职务对应五级管理岗位；

副处级职务对应六级管理岗位；

正科级职务对应七级管理岗位；

副科级职务对应八级管理岗位。

2．九级至十级管理岗位人员的聘用，符合聘用条件的，对应至相应岗位等级，即：

科员对应九级管理岗位；

办事员对应十级管理岗位。

（二）兼职岗位聘用

经批准兼职的管理岗位人员，根据自身现任的管理职务级别聘用到相应管理岗位，并可按规定到相应单位参加专业技术岗位竞聘，占相应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数量，完成专业技术岗位任务，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

（三）转岗位类别聘用

首次聘用后，因工作需要由专业技术岗位调整交流到管理岗位的人员，按党政职务级别聘用到相应的管理岗位，其中符合兼职条件的，其专业技术职务按兼职规定聘任；由管理岗位调整交流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规定聘用到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

（四）晋升聘用

管理岗位的晋升聘用根据处、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情况确定。

四、有关问题说明

（一）经省备案核准的管理岗位聘用人员，根据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原则，签订聘用合同。

（二）对管理岗位聘任人员的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具体考核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